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沈房发[2020]14 号 

为贯彻党中央、国务院决策部署，进一步加强土地市场调控、

加快推进项目建设、完善商品房销售管理,严格差别化信贷税收政

策,保持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,经市政府同意,现就有关事宜通知

如下: 

一、严格住房用地出让溢价率管控。采取“限房价、竞地

价”、“限地价、竞配建、竞自持”等方式出让住房用地。房地

产开发企业竞配建、竞自持部分不计入商品住房开发建设成本。 

二、制定严格的房地产开发项目竞配建管理办法，加强全过

程监管，保障竞配建设施与商品房建设同步设计、同步审批、同

步施工、同步验收、同步交付使用。 

三、房地产开发企业在取得土地使用权后，因企业自身原因

未按规定实施开发建设的，根据相关规定予以处理，同时禁止该

房地产开发企业及其实际控制人参股的其他企业在沈参与竞买土

地从事房地产开发。 

四、土地、建设管理部门加强工作联动，对已出让的住房用

地，建设管理部门应要求房地产开发企业根据土地出让合同提报

项目开发建设计划，包括项目开工时间、竣工时间，分期开发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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要明确每期开、竣工时间。对于建设进程缓慢或未按分期计划实

施的项目，约谈企业主要负责人，企业不配合整改的，计入不良

行为记录，在企业资质核查等环节予以限制。土地、建设管理部

门要按规定对外公布年度住房用地计划、已供地未开工、已开工

未竣工等情况。 

五、对房地产开发项目，在取得土地成交确认书后，企业可

以整理场地、设置围挡，并按照基坑支护和土方开挖、地下主体

工程施工、正负零以上工程施工三个阶段办理项目开工手续，促

进项目早日开工建设。 

六、依法严格整治未许先售行为，科学把握商品住房项目入

市节奏，房地产开发企业自取得商品房预售许可之日起 10 日内，

须一次性公开全部准售房源和销售价格，未按规定销售房屋的，

除按相关规定处理外，房产部门可暂停项目网签系统，整改后予

以恢复。严格审核商品住房项目开发建设成本和住房装修标准。 

七、以项目为单位，实时监测商品住房销售价格运行情况，

项目价格变化较大的，及时约谈房地产开发企业负责人，要求企

业说明原因。对无正当理由导致价格出现较大变化的项目，责令

企业限期改正，逾期未改正的，暂停该项目网签系统，改正后予

以恢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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